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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
X

) ) ) 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吴   滔

  提  要: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 /都0 何 / 区0, 目的是表明每

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 以 / 市镇0 为单位

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 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

其范围。清中叶以后, 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 相应取得与一向

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 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 才逐渐产

生出今天所理解的 /镇管村0 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 /市镇0 标准问题

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 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 /累积0 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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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本研究承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项目 ( 2005 年度)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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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以来的农村市场体系进行长期研究的过程中, 始终没有放弃

在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点。早在 1960年代他就指出, 以往学者受官方偏见的

影响, 更关注行政体系的重要性, 忽视市场体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当时并

无意反驳行政区划的分析框架, 只是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一种共识: /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

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 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 又纠缠

在这两个体系之中0。①1990年代末, 施坚雅转而更加自觉地强调行政区划对经济中心地及其从

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的阻碍作用: /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明清时期, 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

现象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 而不是政府的安排0。②随着

市场体系的区域分析方法日益为学者所熟悉, 行政区划的分析框架面临逐渐被遗弃的危险。

不可否认, 以几何学和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的 /施坚雅模式0, 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

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的运作与市场机制之间在 / 空间0 上的分野: 行政层级由一个个层层向上

的 /同心圆0 构成, 而市场系统除基层市场之外在所有级别上都是互不分离的, 从而构成连锁

网络模式。空间结构上的巨大不同, 使得将行政中心地和经济中心地进行完美结合的任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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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里, 长洲县19乡 19里, 昆山县 9乡23保, 常熟县 9乡 50都 159里, 吴江县 6乡 140村, 嘉

定县 5乡17都, 崇明县 /城内分为四隅, 城外则四乡, 别无名号, 止称东西南北而已。其东沙、

西沙、三沙各有乡团等名0。① 昆山的 /保0 为都保之保, 相当于嘉定的 /都0, 盖因后者于南宋

嘉定十年 ( 1217) 从昆山分出;② 吴县、长洲、常熟的里为宋元时代旧 /里0 的遗存, 明代在方

志的编纂中常常对后来里甲制度中的里和旧 /里0 不加区分甚至混用, 给后人的分辨识别带来

不少麻烦。在常熟县, 直至康熙 《常熟县志》, /每都皆注里名, 如第一都辖虞山里、武昌里、

小山里、新兴里之类0, 到了光绪间, /惟僧道疏文用之0。③ 洪武十四年 ( 1381) 和二十四年两

次编造黄册, 里甲制度正式确立, 并开始融入乡都制当中。④ 按照洪武二十四年颁行的《攒造黄

册格式》 规定: /凡编排里长, 务不出本都, 且如一都有六百户, 将五百五十户编为五里, 剩下

五十户, 分派本都, 附各里长名下, 带管当差。不许将别都人口补辏。0⑤ 里甲编制的原则是

/务不出本都0, 也就是按都为单位编排里甲。正如南宋实施经界法时 /产钱不出乡0 造成了乡

界的强化, /都0 一级区划的意义亦由于里甲编排 /不出本都0 得以体现。例如, 明初嘉定县全

县共编制六百六十八里, 分别隶属于宋制二十七都之下。⑥ 根据刘志伟的研究, 明初推行黄册里

甲制度的重点, 在于编排里甲, 保证征税和差役的供应, 而对其他层次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

明王朝并无划一的规定;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户籍编制的里甲制度, 是国家行政系统中最基

层的一环, 而宋元以来一直存在的乡都之类的地域性单位, 似乎并不在这一行政系统之内, 至

少在制度上没有赋予其多少实际的行政职能。由此在州县以下, 实际存在两种基层组织的层级

系列, 一种是 /县 ) 都 ) 图0, 另一种是 /县 ) 乡 (都) ) 村0。前者是在明代里甲体制基础上

形成的户籍管理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的都图里甲属于户籍编制的单位, 后者是基层社会既有的

社区组织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的乡社村落是以自然聚落为基础的地域单位。⑦ 故此, 明代的方志

多是模糊地记载某乡都有几图、几村, 很少顾及图与村之间有无隶属关系, 甚至于乡、都与村

的关系也往往在记述中纠缠不清。以下抽举苏州府属县部分乡都 (保) 和村、图的对应情况:

吴县: 太平乡全吴里, 在县西南, 管都三, 离城三十里

第五都、第六都、第七都  村: 梅湾村、胥口  香山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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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7 年, 第 678 页下。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 ) ) 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46 )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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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县: 彭华乡功成里, 在县西北, 管都五: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村) : 射渎 张油港 徐家 水东 佘村 祝巷 秦村 虞家 捍村 金市 翁里巷①

昆山县: 积善乡, 在县西北, 保二。第一保第二保 村二十一: 蔡巷、施巷、朱沥、郎

墅、季巷、雍里、圆明、王巷、吕巷、北新渎、庙墩、唐庄、石牌、杨家、杨巷、湓渎、

娄县、蔚州、长墩、顾墓、支巷②

常熟县: 感化乡, 县西南, 辖都七,,第一都旧辖里四, 今一区管图六

旧里: 虞山里、武昌里、新兴里、小山里

村名: 山前、湖村、小山、下祁、宝严寺前

今管: 一图、二图、四图、二一图、二三图、二四图③

吴江县: 范隅上乡, ,二都南六里, 去县治西南十五余里, 黄墓村、卓墓村、朴泽村、

盛墩④

嘉定县: 守信乡, 旧名春申乡, 管都六, 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

村一, 曰马陆⑤

以上方志所载苏州府属县的基层区划, 虽然时间上有先后, 但基本上均没有标明图 (里) ⑥ 和村

落之间的对应关系, 有的县份是按照都 (保) 为单位记录村落的如吴江、常熟, 也有县份是以

乡为单位记载村落的如吴县、长洲、昆山。明王朝更重视的是与赋役佥派相关的 /区划0, 对于

自然聚落的完整性往往不予考虑。与此相应, 里甲制的主要原则是人丁税粮分布的平均化, 地

理上的联属被置于次要位置, /务不出本都0 同时意味着在同一都内里甲可以灵活调整, 这样里

甲编制就不必非得与地域性社区组织相重合。⑦ 也就是说, 里甲组织系统与村落系统在同一乡都

内可以不一致。在嘉定, 村落的地位甚至被完全忽略, 在正德《练川图记》 中全县仅有马陆、

白鹤二村被记录下来。⑧

在苏州地区, 另一种与赋役佥派相关的区划为 /区0, 即粮长所管辖的区域。粮长制度设立

于洪武四年, 洪武十五年曾一度废止, 洪武十八年又重新恢复。⑨ 设置粮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

收和解运税粮, 其初每名粮长负责征解一万石税粮, lu 后来也有以数千石为率的。lv 粮长制度本

来与区划干系不大, 但在一些县如常熟县, 因有官吏作弊乱法, 令粮长 /不许管领本都乡村纳

粮人户, 调离本处, 或八九十里、一百里, 指与地方, 使为粮长者, 人户不识, 乡村不知, 其

本都本保及邻家钱粮, 却又指他处七八十里、百十里人来管办0, 致使 /钱粮不清, 田地不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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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朱元璋将常熟县原来的三十余名粮长革去, /从本县并各处有司设法自办,,不许地方犬牙

相制, 只教管着周围附近的人户, 易催易办0。① 随着本地人征解本地税粮制度的确立, 粮长所

负责的区域 ) ) ) /区0, 逐渐成为里甲之上的一级实际的区划单位。区有时也称 / 扇0, 盖因

/每区复分正副扇, 其谓之扇者, 正副粮长割地管辖, 各立簿籍一扇故也0。② 在苏州地区, /区0

普遍地成为介于 /都0 和 /里0 之间的一级区划, 而且 /区0 的划分以 /都0 为依据, 似乎也

遵守 /不出本都0 的原则。在吴江县, /定为六乡, 辖都三十有二, 分四十六区, 每区设粮长二

人, 都以辖里, 里设里长一人, 管一百户0, 多的如二十九都一都被划分为六区, 少则每都一

区, 甚至有的都没有设 /区0。③ 由于 /区0 这一级有粮长专门负责, 而 /都0 一级则没有对应

的职役, 这使 /都0 仅成为里甲编排和县级以下地域单位的连接点, 基本上不履行任何行政职

能, 逐步由实入虚; /区 (扇)0 则因发挥实际职能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一级区划, 开始替代 /都0

原有的功能。万历《常熟私志 #凡例》中曰: /旧五十都, 今八十一扇0, 即是体现。粮长制度

和里甲制度相互配合, 使赋役体系得以保障: /凡田, 区以领图, 图以领圩, 圩以字拆号, 以数

编赋, 以则定其册曰流水, 图曰鱼鳞, 以序姓氏, 以正封洫, 于是田有定数, 赋有常额0, ④ /区

) 图 ) 圩0 区划序列亦因此成型。嘉靖《太仓州志》和乾隆《吴江县志》对此曾有明确的记述:

/户籍之制, 必画十甲为一图, 图置一里长, 差科出焉。其法循编排之格, 以周年为限。又合数

图为一都, 都大者则分上下区, 区置一粮长, 租税责焉。其法简富殷之家, 而不限以年。里长

者, 凡有司无远近设之, 惟粮长则置于赋多之地。0⑤ /其圩之所领, 皆在本图, 图之所领, 皆在

本都, 都之所领, 皆在本乡。0⑥ 梁方仲先生曾用 /洪武型生产关系0 和 /画地为牢的封建秩序0

来概括明初以里甲黄册制度和粮长制度为主体的整齐划一的经济运行机制, 而明中期开始实施

的一条鞭法, 则使明初通过里甲制度实现的 /画地为牢0 的社会秩序最终解体。⑦ 江南市镇的发

展恰好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二  市镇的地位与市镇辖区

如上文所述, 明初乡都区等 /画地为牢0 的区划与村落之间多不隶属, 主要履行与赋役征

解有关各项职责。那么, 明清时期大量发展起来的市镇, 与这些基层组织之间有无关联?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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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志》卷 3 《赋役志》称: /高皇帝编氓之制, 一百一十户为里, 里又名图。县凡九乡, 曰感化,

曰崇素, 曰南沙, 曰端委, 曰开元, 曰思政, 曰双凤, 曰积善, 曰归政。乡统都, 都统图, 都之大者

复为扇, 以分辖各图扇, 又名区。每里差其丁粮上户十家, 编为里长, 次百家为甲首, 轮年应役, 里

中催征勾摄书算之事, 皆责焉。0 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传抄本, 第 7 页右。

乾隆《吴江县志》卷 3 《乡都图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府县志辑》 第 19 册, 第 371 页上。

刘志伟: 《〈梁方仲文集〉导言》, 刘志伟编: 《梁方仲文集》,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4、

24 页。



游离于这类区划外, 另有一套管理方式呢? 如果有关联, 作为市场单位的市镇是怎样逐渐与传

统基层区划融为一体, 并进而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单位的? 厘清这些问题, 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明

清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表达方式。

明代苏州府的市镇, 除部分是宋元时期保留下来的, 很多均脱胎于村庄。明中叶, /自刘

氏、毛氏创造利端, 为鼓铸囤房, 王氏债典, 而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 以榷管其利0,① 许

多市镇都在此时应运而生。在常熟、嘉定、昆山、太仓等州县, 很多市镇系由某一大姓创立,

并由该大姓掌控市镇的支配权。崇祯《常熟县志》卷 1之下《疆域#市镇》即揭示了这一情况:

/邑之东唐市、李市、何市、归市、东徐市、张市 (即双浜市)、吴市, 各有主姓焉。0 一个新的

市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笔者目前还没找到此方面的直接材料。而弘治间常熟人李杰所纂《璜

泾赵市碑记》, 记述了赵仲辉复建璜泾镇的具体经过:

璜泾, 故大镇, 元季兵燹, 民始荡析离居, 而昔时繁华之地, 鞠为草莽之区矣。国朝

混一以来, 百有余年, 无有能兴复之者。承事郎赵君仲辉, 世居其地, 慨然以为己任, 乃

捐家资鸠工僦材, 构屋数百楹, 以处流寓, 建桥梁, 修道路, 以便往来。于是商贾骈集,

财货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 靡不悉具。凡近市二十区之民, 有而求售焉者,

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赢粮负橐, 操舟驰驱, 远赴都邑, 而不日之间, 已遂其所求矣。阅

三十余年, 聚居益盛, 远近志人, 皆以 /赵市0 名之。②

这条资料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市镇重建的完整程序, 修建店铺、桥梁和道路乃是市镇成立的前提。

由单姓建立的市镇因大姓之荣而兴, 亦因其败而衰。离常熟县六十五里的花桥市, /里人朱氏创

为市, 市主监生朱坦以败伦论斩, 市寻废0; 也有在一姓衰败后将市镇转给他姓的, 常熟县东北

六十里的薛家市, /里人薛忭所创, 居民多负贩, 后忭犯法, 瘐死, 而市转属他姓0。③ 有资料显

示, 这些由大姓控制的市镇与其他市镇一样, 并没有脱离 /画地为牢0 的区划而存在。每个镇

都要标明位于何 /都0 何 /区0, 这不光是为了凸现出 /都0 /区0 这类区划的重要性, 标明区

划更重要的目的是每个市镇都仍然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例如, 璜泾镇镇地 /旧跨三十四五

两都, 入州 (指弘治十年自常熟县改隶太仓州 ) ) ) 引者注) 后, 跨十一都、二十七都, 北统二

十六都, 东跨二十四都之半, 南跨十五都之半0, / 原输一斗九升粮,,独分割在太仓者, 嘉靖

十五年 ( 1536) , 均粮法行, 陞二斗八升, 后增至三斗0; ④ 沙溪镇与璜泾相邻, 原属常熟县三十

九都, 地割太仓后, 税粮增幅与璜泾镇完全相同, /瘠土而完重赋历二百余年0。⑤ 也就是说, 由

村成镇并不意味着原有粮额被取消, 原则上, 赋役仍要按照原额佥派, 不容随意更改。即使是

苏州府城也不例外。苏州城内丽娃、永定、凤凰、大云四乡, 有田地一千一百十三亩九分二厘,

内有额征 /夏麦十五石八斗八升七合九勺, 秋粮二百五十石八斗九升三合,,俱一都 (在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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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省曾: 《吴风录》卷 1, 《续修四库全书》 第 733 册 / 史部 # 地理类0,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第 791 页上。

李杰: 《璜泾赵市碑记》, 弘治 《太仓州志》 卷 10 下 《文》,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 第 3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 第 353 页。

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 1 《市镇》, 传抄明万历三十三年后刻本, 第 12页。

道光《璜泾志稿》 卷 1 《乡域志# 田赋》,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9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

版社, 1992 年, 第 127 页下; 道光《璜泾志稿》 卷 7 《琐缀志# 逸事》, 第 200 页上。

乾隆《沙头里志》卷 1 《田赋》, 《中国地方志集成 # 乡镇志专辑》 第 8 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第 537 页上。



) ) ) 引者注) 带征0。①

我们再来看看在市镇征收商税的情况。明初税课司主要设立在府州县城, 很少设立在市镇,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于在市镇征收商税的兴趣远不如征收田赋那样大。当时, 除苏州

城外, 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同里、崇明各设税课局司, 弘治十六年

( 1503) , 又添设太仓州课税局司局。② 因为交通因素而在同里镇设立的一处课税司, 其他市镇均

没有独立的收税机构, 更多的是笼罩在赋役体系之下。明中叶, 商税改由牙行负责征收, ③ 才使

这一局面得以改观。但即使是牙税, 政府也很少有兴趣像针对税粮一样把牙税划分到具体的区

划里, 而是通县征收一个总数了事。比如康熙间, 吴江县的牙行税银是三百两。④ 其时, 牙税也

不像赋役那样有个定额, 牙户纳银并不相等, 直至雍正十一年 ( 1733) , /牙帖由藩司颁发, 因

地制宜, 著为定例, 报部存案, 不许有司任意增添0,⑤ 以及乾隆元年 ( 1736) , / 始奉上谕定额

报部0, 牙税始有定额, 但仍然只是在全县有一个总额, 没有分配给具体的市镇。乾隆年间, 常

熟县有牙户 /三百八十四户 (额银八十两) , 昭文县六百三十户 (额银八十四两四钱)0。至晚清

牙帖的定额制被取缔, 只是这一次却是政府重视商税的结果, 把牙税置于牙厘局的统辖之下。

同治二年 ( 1863) , 奏定新章, 由牙户赴牙厘局报捐领贴, /凡报开歇闭, 随时增除, 并无定

额0。⑥

除了牙税, 政府还在市镇征收门摊税。非常巧合的是, 门摊税的征收始于明中叶, 这恐与

此时市镇的勃兴不无关联。嘉靖四年, 苏州知府胡缵宗 /于城市各行铺户办纳门摊, 折征钞银,

各州县每年共银五百四十九两有奇, 遇闰月加银四十七两有奇0。⑦ 可官方并不重视这一本来就

很微薄的税种, 至清初, 下令 /鸣宪永革0。⑧

明初的画地为牢的里甲赋役系统, 由于嘉靖时期南直隶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的一条

鞭法改革和均田均役法的推行而被打破,⑨ 但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国家贡赋体系更好地进行

运转, /粮不过都里0 的原则仍然得以遵守。lu 明代苏州府的均田均役实施的力度远没有与其相

邻的嘉、湖二府彻底, 均田均役没有在一县范围内重新划区, 而是 /就所在一扇之中, 计田若

干, 应编排年若干, 一以田为准0。lv 直至清初顺治十四年 ( 1657) , 吴江知县雷 仿邻近浙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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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吴邑志》卷 4 《乡图都分# 户口田赋并杂附等》, 第 800 页。

正德《姑苏志》卷 15 《田赋# 课税贡役附# 商税》, 第 251页。

陈忠平: 《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 年第 1 期, 第 33 ) 38

页。

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卷 13 《附杂税》,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第 23 页左。

宣统《太仓州志》卷 7 《赋役课税》,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江苏府县志辑》 第 18 册, 第 129 页下、130

页上。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 12 《钱粮志# 附杂税》, 第 164 页下。

正德《姑苏志》卷 15 《田赋# 课税贡役附# 商税》, 第 261页。

(清) 陈维中纂修: 《吴郡甫里志》 卷 3 《风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5册, 南京 : 江苏

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第 441 页上。

嘉庆《太仓直隶州志》卷 21 《赋役上# 徭役》, 《续修四库全书》 第 697 册 / 史部 # 地理类0, 第 338、

339页; 并参罗仑主编, 范金民、夏维中著: 《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 (明清卷)》,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社, 1993 年, 第 172) 187 页。

王应鹏《申议四事》 曰: / 夫有田斯有粮, 故事惟州县之粮, 不得过界。而都里之粮, 则推收无定, 惟

其推收无定也, 故钱粮之总, 虽不失而飞走之弊有不可革矣0。见万历 《嘉定县志》卷 7 《田赋考下#

田赋条议》, 第 792 页下、793 页上。

万历《嘉定县志》卷 6 《田赋考中# 徭役》, 第 760 页上。



兴、湖州属县明季成法, 率先创行均田均役改革, /通计一县田亩, 按图均配, 旧五百五十七图

半, 裁并为五百有七图, 每图二千亩, 每甲田二百亩0, ① /里人完粮, 则从其新, 称谓尚仍其

旧0。② 以通县为单位而重新编制区划新体系得以确立。③ 康熙元年 ( 1662) , 江苏巡抚韩世琦奉

旨通行此法, /通计合邑田亩, 和盘打算, 按图裒益品搭停匀0,④ /每图若干顷亩, 编为定制,

办粮当差0。⑤ 吴县 /每图田地九百六十亩零, 充一图里役0,⑥ 常熟县四百九十图, /图分十甲,

每甲均田三百三十七亩0,⑦ 昆山县七十二区, /田亩分为三百六十图, 图分十甲, 每甲收田三百

二三十亩不等0,⑧ 均仿照吴江县成例。

均田均役之后, 田与役合, 实现了以田地为宗的徭役制度, 但仍无法杜绝诡寄花分, ⑨ 康熙

五十一年 /地丁合一0 后, 为使田地与人丁一一对应落实, 又实施版图法。版图法于雍正三年,

由太仓直隶州知州温尔逊率先推行, 次年, 苏州府各州县亦相继实行。lu 版图法的特征是 /以户

归田, 以田归丘, 以丘归圩, 以圩归图0, lv 这给明初画地为牢的区划以沉重打击, 自此 / 按图

征粮, 里之名遂就湮,,都之下不系以里, 系以图圩0。lw 然而, 由于田地坐落与业主住址不一

定一致, /一人而有数十圩之田者, 即分为数十户, 则催输派发滚单, 诚非所便0。lx 后来, 康熙

末年至雍正初年在浙江施行的顺庄法被引进苏州地区。雍正十二年, 嘉定知县程国栋根据嘉定

县的情况, 首先推行版图顺庄法, 所谓版图顺庄法即把顺庄征粮和版图清田相辅而行, /以人为

经, 以地为纬, ,版图清田, 顺庄催赋0。ly 乾隆十、十一两年, 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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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的周庄镇和南二十六都副扇二图的周庄西栅等数个地名。① 如果换成以市镇为中心的表达,

话语系统仍然不变, 常熟老徐市 /坐落东三场二十八都, 其西大街为六图舍字号, 东大街为一

图画字号, 塘南街为一图郁字号, 横街为二图盘字号0。② 位于太仓州支塘镇的例子, 为我们充

分展示了传统区划的话语表达与市镇现实范围之间的不合拍, 按照该镇的地域范围, /集贤里为

东乡诸里之最大者, 四十一都全不能盖其错; 入三十八都者, 为湖漕村、沈塔村, 错入廿七都

者, 为徐凤村、长亳村; 夫沈塔村前云在西南, 而后又云同湖漕并指为三十八都, 则又移在东

境矣, 县志亦入二十七都,,如支塘镇之乡, 则四十都之又一七图又七十三图, 其里则进贤也,

四十二都之一图、九图, 其里亦进贤也, 而思政乡之集贤并不隶双凤矣0。③ 难怪乾隆 《支溪小

志》 的作者会发出 /村与里与乡, 俱难以都图限也0 的感慨。④

不管怎样, 至明中叶以降, 以 /市镇0 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崇祯

《太仓州志》称: /曰镇市图, 参民居也; 曰乡都图, 理亩浍也0, ⑤ 开始给市镇以相对独立的空

间。只是这两种区划理念各自为政, 还没有合拍而已。据崇祯 《外冈志》 卷 1《里域》记载:

/镇在邑西服礼、守信二乡, 中界盐铁河, 东为二都, 西为十七都0。直至乾隆间, 该镇均在

/县之二都、十七都两都之内, 东西一里, 南北半里0。⑥ 嘉定县的纪王镇在明代 /四方广各一里

,,自康熙壬子吴淞江浚后, 户口日增, 廛市加辟, 然终不能远过一里之规也0。⑦ 尽管规制有

限, 但已有 /镇区0 的观念存在了。至道光年间, 作为苏州地区唯一钞关的所在地的浒墅关镇,

管辖所及甚为辽阔, 但其镇区 /广从不过三里, ,东西南北约以长荡、阳山、射渎、望亭为

界0, ⑧ 横经浜、唐家浜、西渔庄、东渔庄、太平桥巷, 只因 /连属浒墅镇0, 才被破例采入。⑨

清代中后期以降, 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乡镇志。这些乡镇志谨小慎微地表达着各自的地

域范围。这里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 一个是市镇的街市, 即市廛所及, 也可简称 /镇区0, 相当

于市镇四栅之内的范围; 另一个是市镇的地域范围, 包括镇区和周围大小不一的村落, 不能简

单地认为是 /乡脚0 范围。黎里镇属吴江县二十三都东, /就一镇四栅及附镇五里以内者, 入黎

里, 越此皆不泛及0,lu 对应于具体的地域: /黎里跨壁字、发字、后场、作字、上丝、小周、使

字、染字、墨字九圩而为镇, 地广四里, 袤三里半, 周四十里0,lv /地广四里, 袤三里半0 指的

是镇区, /周四十里0 指的是市镇的地域范围。有迹象表明, 明清时代苏州地区的市镇是以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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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的标准来界定自己的, 而不仅仅是用市场能辐射到的范围作为其当然的地域。实际情况是,

除了昆山县的张浦镇明确表明自其地域范围包括赴镇交易的 112 个村庄, /不赴张浦镇市集者,

概不载入0,① 以及常熟县的唐市 /附镇乡邨于市中贸易及通都者间亦采入0② 外, 很少有市镇

纯粹用市场体系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范围。位于嘉定县循义乡二十二都的娄塘镇, 曾试图表达

乡与镇之间的连续性。乾隆《娄塘志》的作者首先宣称: /镇者, 重也, 压也。周以四方山之至

大者为镇, 今民居之稠, 关津之所, 亦以镇名, 义取诸此。顾乡之民散而处, 镇之民聚而居,

欲由聚以统散, 则必取乡以属镇, 犹邑之以县城联四境也0, 这就为该志 /凡在循义乡中之事,

例得备书0 寻找到了理由,③ 但这当中他已把作为区划的 /乡0 的概念偷换成市镇周围的由一个

个自然村落组成的 /乡0 的概念了。

既然不能脱离贡赋体制, 更多的市镇仍然把标注自己与乡都区图区划序列之间的关系, 作

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双凤镇参照其曾相继扮演的三个角色 ) ) ) 常熟县双凤乡 /六十村0 之一、

太仓州十八镇之一以及太仓州二十九都中的第十六都 ) ) ) 来界定其地域范围: /其地寺泾至邹庄

泾, 南北长四里, 半泾至大浜、界泾、庄浜, 又稍迤而北, 至潘泾, 东西阔七里0, ④ 在确定范

围后, 还不忘强调, 在此范围内, /科粮田二百七十七顷, 二十二亩二分六厘七毫正, 米六千九

百一十六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0。⑤ 然而, 许多市镇并无像双凤镇那么清晰的时间脉络, 对于自

己的范围表达得极为含混。昆山县信义镇在没有交代任何标准的情况下, 即将 /纵横但以数里

为率0 作为本镇的地域, ⑥ 在这一范围内, 含六区二十六图二百九十五圩, 对应于 83村。⑦ 出

于某种颇为尴尬的处境, 陈维中纂修《吴郡甫里志 #凡例》 时, 甚至宣称: /其里界取河洛数纵

横十五为率。0

嘉道以后, 随着乡镇志的编纂越来越密集, 地域间的紧张感亦越来越明显。因此, 逐渐产

生出一个约定俗成的办法, 即将无镇可附的村庄采入本镇。例如吴江县的黄溪市 /南至大 圩,

北至官塘, 东至积庆, 西至吴泾村, 东南至施塔村, 东北至官塘七里湾桥, 西南至南山田, 西

北至官塘南六里桥, 较旧志增广什之二三, 以无相近市镇可附, 故援及之0。⑧ 而对于已经编撰

过镇志的地域, 新编镇志是不能染指的。《穿山志》的记载范围, 以太仓直隶州 /十五都北部上

二十四都全部、二十七都南部为准, 此外概不滥入, 盖自有沙头、璜泾志在也0。⑨

地方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有两个: 一是 /钱粮0, 二是 /刑名0。前者关涉税收, 后者关涉治

安。前文重点讨论的是与税收有关的区划, 下面我们再看看治安与市镇管辖区的关系。明清时

期江南的一些市镇, 为了治安的目的, 曾设水栅进行防卫。但水栅并非市镇的专利, 明代吴江

曾设水栅一百三十三坝, 分属各巡检司, 遍布全县城乡, /甃石筑土为坝, 列木通水为栅, 盖防

盐盗故。皆属之巡司, 非为水利也, 建置之初, 或出乡村之自卫, 或出院司之求备0; lu /在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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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防严密, 使之无隙可入, 则水栅其要。在城护城, 在乡护乡0。① 可见水栅制度是与巡检司制

度是相互配套的。明代, 昆山、常熟、嘉定、太仓、崇明等州县的巡检司, 在其周围的一些村

镇设数个或十数个烟墩, 吴江县的巡检司则有明确的管辖范围。②

长桥巡检司, 旧在三都八斥, 洪武二年, 巡检拜住建, 言移置江南松陵驿东, 设巡检

一员, 司吏一名, 弓兵三十名, 管三 (都) 东西、二十三都东西并二十五都地界。

简村巡检司, 旧在二都, 洪武二年, 巡检牛山建, 言移置四都充浦, 去县南二十五里,

一官一吏, 弓兵三十名, 管一都、二都、十九都地界。

因渎巡检司, 旧在六都, 洪武四年, 巡检谢某建, 言移置吴溇村, 去县治西南一百里,

一官一吏, 弓兵三十名, 管五、六、七、八都地界。

震泽镇巡检司, 在本镇, 去县治西南九十里, 洪武四年, 巡检李进重建, 一官一吏,

弓兵三十名, 管九都、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地界。

平望巡检司, 在本镇, 去县治东南四十里, 洪武二年, 巡检王信重修, 一官一吏, 弓

兵三十名, 管十八都、二十都、廿一都、廿二都、廿四都地界。

同里巡检司, 在本镇, 去县治东十五里, 洪武二年, 巡检张保儿重修, 一官一吏, 弓

兵三十名, 管二十六都、二十七都地界。

烂溪巡检司, 在十七都, 烂溪之滨, 洪武三年, 巡检孔克良建, 言移置严墓, 去县治

西南八十里, 一官一吏, 弓兵三十名, 管十四都、十五都、十六都、十七都地界。③

除了震泽、平望、同里三个巡检司系设在市镇当中, 长桥、简村、因渎、烂溪四个巡检司均设

在乡村。由此可见, 出于治安的缘故而设立的巡检司, 并不一定是以市镇为核心的。按照定制,

/市镇统于州县, 例无设官0, ④ 以往学者将巡检司制度作为市镇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进行探讨,

恐有失偏颇。但是, 由于市镇乃人口财赋聚集之所, 治安问题较乡村促迫, 亦是不争之事实。

在镇一级设立巡检司, 分管一定区域的治安, 在明清时期成为极为常见的现象。而设立巡检司,

无疑则在事实上扩大了市镇原有的地域范围。例如周庄镇, 本来 /镇不及五千户, 地不及三里

许, 界三县, 跨两府, 有司颇难为理0,⑤ 乾隆二十七年, 江苏巡抚陈宏谋, 题奏增设周庄巡检

司一员, ⑥ 周庄巡检司所辖八都一百三十七图, 界域远较以前 / 广三里, 袤二里0 的范围辽

阔。⑦ 然而, 巡检司管辖 /俱在镇北及西北隅, 而镇西南与附镇东南隅者, 皆非所辖0, 治安区

域与周庄镇传统的地域认同之间发生很大的背离。光绪 《周庄镇志》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办法:

/兹就近镇六七里内蒐录, 不以巡司所辖为限, 惟都图乡里村镇桥梁则全附焉, 以备稽核0。⑧ 比

周庄镇资格老得多的震泽镇, 也遇到类似情形, /巡检司所辖居县之半, 详考未能0, 在镇志中

/惟就附镇数里以内者志之0, ⑨ 其范围 /镇南北广三里, 自蒯家港至虹桥, 东西袤五里, 自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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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至普济寺0。①

鉴于市镇的治安问题越来越繁重, 雍乾间, 在市镇增设州同知和分防县丞, /地当繁杂, 窎

远治城者, 近例分州同、县丞驻防之0。② 乾隆二十六年, 江苏巡抚陈宏谋奏准元和县县丞移驻

甪直镇, 兼辖昆新二县附近村庄, /凡遇奸拐逃盗赌博斗殴烧锅私宰以及异端邪术等项事宜, 均

听该县丞查如手解县究治0。③ 甪直分防县丞的辖区较大, 除了驻防镇, 另外还管辖着其他市镇,

例如昆山县的张浦镇就在甪直分防县丞的辖区之内。④

下面再举一个分防县丞辖区偏小的例子。从明代的一个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吴江县盛泽镇,

最初镇区 /跨西肠、充字两圩0, 乾隆时, /东肠、大适、小适、饭圩皆居货致积, 工贾艺术所

杂处者, 纵横不过一二里, 绵亘直数十圩0, ⑤ 市廛逐渐繁盛, 成为江南巨镇。乾隆五年, 奉文

移驻县丞一员到镇, /主弹压盛泽镇稽查八事: 赌博、窝娼、私宰、私铸、奸匿、盗贼、地棍、

打降, 移县究拟, 兼理本镇水利0。然而, 盛泽分防县丞所辖区域只有五圩, 具体界域如下:

/本镇界址, 东自镇尾起, 至八角亭止, 不及一里, 南至徽州会馆, 西至分水墩, 北至吉祥桥,

皆一里, 东南至东泾桥, 东北至带福桥, 皆不及一里, 西北至东 桥半里, 其分巡茅塔村, 东

自村尾起, 至市河梢, 皆不及一里。0⑥ 这显然局限在镇区范围, 不包含周围四乡, /地势纵横,

不过二三里0⑦ 而已。分防县丞辖区过小, 没有给在经济上影响越来越大的盛泽镇提供一种增加

它的地域的理由, 反而为其新的地域认同制造了一些小麻烦。幸亏乾隆 《盛湖志》卷上《疆域》

中, 有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 才使这一麻烦得以解决: / (盛泽镇) 南逾麻溪至浙江界, 北尽

绛圩, 东邻王江泾, 西边烂溪。0 这一地域范围, 基本上与雍正间在吴江设立的东口、西口、茅

塔、烂溪、斜港五汛所辖范围相当, 且比较符合盛泽镇人的传统地域认同。所以, 同治《盛湖

志》卷 1《界域》较有底气地转述了乾隆镇志的那句话: /旧志云, 南逾麻溪, 北尽绛圩, 东距

新杭, 西抵烂溪0, 将盛泽镇的管辖区域, 定以 /盛泽五汛所辖诸圩为率0。⑧ 盛泽镇的辖区终于

突破镇区的狭小范围。日本学者太田出在研究盛泽镇的汛地和分防县丞时, 只是简单地指出盛

泽镇的 /市镇的领域0 是大汛的管辖区域而不是分防县丞的辖区, 并认为这与自发的地域观念

) ) ) 市场圈是对应的。⑨ 如果我们把汛地和分防县丞的辖区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下进行考察, 就

会发现市镇管理周围的四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嘉定县南翔镇的例子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清初, 南翔镇市廛跨连八图, 每图向设保正

一人, 时谓 /一镇八虎0。表明当时管理市镇的是具有职役色彩的基层社会组织, 也就是说市镇

管理机制与乡村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然而, 八名保正共管一镇, 毕竟会造成 /事权不一0, 康

熙十四年, 陆陇其任嘉定知县, /八图止设正、副二人, 著乡约生公举, 每岁终一更0, 终于使

南翔镇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机制。但保正、保副毕竟仍是一种职役, 很快就奸弊丛生: /迨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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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震泽镇志》卷 2 《道里》, 第 365 页上。

嘉庆《南翔镇志》卷 4 《职官》, 第 29 页。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 2 《设官》,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 第 6册, 第 13 页上。

嘉庆《张浦杂记》卷上《隶甪直司》, 第 1 页右。

乾隆《盛湖志》卷上《疆域》,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11 册, 第 374 页下。

同治《盛湖志》卷 7 《官制》,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11 册, 第 489 页下、490页上。

同治《盛湖志》卷 1 《界域》, 第 450 页上。

同治《盛湖志# 凡例》, 第 445 页下。

太田出: 《清代绿营的管辖区与地域社会 ) ) ) 以江南三角洲为中心》, 《清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第

36 ) 44 页。



副之外, 私立帮保名色多, 游手生事之徒附焉。岁终一更, 则奸猾者串乡约生及夫束, 扬言欲

举某某, 皆家小康而畏事者, 求贿遍, 乃举奸猾者充焉。保正之害, 何可胜言!0 到了嘉庆间,

吴桓担任知县时, 南翔镇重新改为 /各图设一人, 事权既分, 射利亦微, 游手生事之徒不能附,

地方益臻宁谧。0① 既然职役类基层组织不能履行市镇管理的责任, 南翔镇绅士改用其他方式参

与市镇的管理。康熙四十一年, 镇人王家藩、程时彦等建留婴堂, /收留弃婴, 送郡堂乳养0。

乾隆八年, 改留婴堂为育婴堂, /远近数十百里之内, 殆无不收恤之婴儿0。② 嘉庆十二年

( 1807) , 绅士朱宁蒲、朱抡英等捐赀创立振德堂, 仿照县城存仁堂事宜, /设栖留所于堂之西,

置官号二十七图虚圩田九亩五厘为义园, 分马陆以南六十二图归入振德堂经理0。③ 至晚清, 育

婴堂和振德堂成为南翔镇权力运作的核心机构。④ 在这一过程中, 南翔镇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

程攸熙所修订的嘉庆 《南翔镇志》中有一段材料非常有意思:

程攸熙案: 张史亭承先, ⑤ 胪列二十余图, 只云某号、某图, 其乡、都、圩皆阙。杨勷

平志达⑥志虽详, 然只载民居九图而已。李桐园凤昌剧费搜集, 由乡、都剖之以区以扇以图

以圩, 注明若者全为南翔镇, 若者与他镇接壤, 应析某镇某圩为南翔, 共六十二图, 了如

指掌, 靡有阙遗, 不惟补予所未逮, 盛于杨、张二志远矣。⑦

康熙间, 南翔镇辖区只包括九图, 至乾隆时已发展到二十多图, 到了嘉庆年间, 竟然扩大至六

十二图。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了和一向凌驾于

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地位的历史过程。⑧

三  乡镇自治: 市镇 /固有境界0 的重构

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十二月, 清政府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 其中第一章 /总纲0 之

第二节 /城镇乡区域0 中有规定:

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 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 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

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

城镇乡之区域, 各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为准。若境界不明, 或必须另行析并者, 由该

管地方官详确分划, 申请本省督抚核定。嗣后城镇乡区域如有应行变更或彼此争议之处,

由各该城镇议事会拟具草案, 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决之。⑨

以上两条规定, 极大地改变了后人对县级以下区域的认识。自此, /镇乡却不以地方为界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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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见嘉庆《南翔镇志》卷 12 《杂志# 纪事》, 第 186、88 页。

张鹏翀: 《育婴堂序》, 嘉庆《南翔镇志》 卷 2 《营建# 庙坛》, 第 19 页。

嘉庆《嘉定县志》卷 8 《古迹考一# 坟墓 # 义冢附》, 嘉庆十六年刻本, 第 62 页右。

参自治会编: 《争河案略》 上卷, 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清末铅印本, 第 1 ) 39

页。

按: 张承先于乾隆间修《槎溪志》, 参朱瑞熙: 《〈南翔镇志〉前言》, 嘉庆《南翔镇志》, 第 5 页。

按: 杨志达于康熙间修《槎溪志》, 参朱瑞熙: 《〈南翔镇志〉前言》, 第 5 页。

嘉庆《南翔镇志》卷 1 《疆里# 乡都》, 第 8 页。

具体到南翔镇, 显然与清中叶嘉定县开始确定 / 厂界0 的活动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 有关嘉定县的分厂

传统参吴滔《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 ) ) ) 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 ( 《清史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第 1) 16 页) 一文。

徐秀丽编: 《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年, 第 3 页。



人数为界限0。① 由于人数是对应于一定区域的人数, 如果区域过小, 人数很难达标, 因此, 如

何界定自治区域, 直接关系到是符合 /镇0 自治还是 /乡0 自治的标准。江南地区商业聚落数

量非常密集, 如果刻板地执行人口数量的规定, 不可能所有的商业聚落都达到 /镇自治0 的标

准。达不到标准的商业聚落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才可以保住 / 市镇0 的地位; 而保住

/市镇0 的地位, 就得先确立 /固有之境界0。所以, 宣统间, 地方自治甫办, 各地均热衷于强

调各自 /区域传统0 的长期稳定性。常昭二县宣称: /自宋端平正经界以来, 九乡之制无变更,

都凡五十, 自割入太仓五都后, 实存四十五都, 逮清中叶未改。0② 昆新二县则强调: /邑境旧分

七乡三十保, 其命名犹沿宋元之旧。0③

各乡镇更是为 /固有之境界0 而绞尽脑汁。元和县唯亭镇的本镇都图仅有中十九都四十七

图、半十九都九图、半十九都五十七图共三图, 以此规模显然不够办理镇自治的标准。该镇清

初曾设立把总一员, 外委一员,④ /冠以分防武弁, 亦以识地里之限也0。⑤ 将把总、外委曾经管

辖的区域, 作为其自治区域, 成为唯亭镇办理自治的最好理由。其自治范围包括 /吴淞以北,

阳城以南, 界浦以西, 外跨塘以东之村庄并附于镇, 方二三十里0。⑥ 昆山县巴城镇, 以原巴城

巡检司所辖区域的基础, 划一镇六乡办理自治, 通称巴城镇 /温焦泾乡, 馒头浜乡, 焦贤村乡,

龙潭乡, 项家浜乡, 林家宅乡0。⑦

长洲县的黄埭镇, 竟将唐万岁通天元年 ( 696) 所置的黄埭乡作为其固有区域。民国 《黄埭

志》 卷 1《建置》称: /自宋元明至清光绪年间, 黄埭乡都凡三, 计七都、十一都、十二都, 图

凡五十0。宣统三年 ( 1911) , 长洲归并吴县, 黄埭改属吴县。民国元年 ( 1912) , 吴县编制市

乡, 划十二都归南北桥市, 于是重新区划的黄埭市只有七都、十一都。⑧ 相比以前地域宽阔的黄

埭乡, 黄埭市 /遂狭小矣0。⑨ 正因认定固有境界标准不一, 昆山新阳二县地方自治筹办处宣布:

/调查区域以镇乡四至固有之区为区调查, 若固有区域尚嫌辽阔者, 得再划分地段, 大约以村集

为地段0。lu 因而有些区域是重新划定的, 未必需要追究 /固有之境界0。元和县相城镇系合东中

西十八、北十九、下十七, 计五都为一区, /南北二十余里, 东西十余里, ,辖区五, 领图五十

有二, 制村七十有三0。lv 昆山新阳两县所属安亭、蓬溪等镇, 不惜合十五厂九十三图, 成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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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城镇乡自治公所之缘因》, 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编: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6

《论说类》,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 53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8 年, 第 487 页。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 2 《疆域志# 乡都》, 民国 13年铅印本, 第 35 页左。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 4 《市乡》, 《中国地方志集成 # 江苏府县志辑》 第 17 册, 第 360 页下。

据民国《元和唯亭志》卷 1 《都图》 (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7 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

社, 1992 年, 第 118 页上) : /国初湖寇充斥, 设有把总一员, 经制外委一员, 驻扎唯亭, 巡防娄门外。

水陆汛口七处, 自唯亭起, 东十五里至界牌, 与昆山汛交界; 西三十六里至娄门北, 与黄埭汛交界;

南十里至吴淞江北岸, 与周庄汛交界; 北五里至阳城湖南岸, 与黄埭汛交界。0
民国《元和唯亭志》卷 1 《都图》, 第 118 页上。

民国《元和唯亭志》卷首《凡例》, 第 116 页下。

民国《巴溪志# 行政》,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8 册, 第 507 页上。

民国《黄埭志》卷 1 《建置》,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7册, 第 558 页下。

民国《黄埭志》卷 1 《区域》, 第 557 页下。

(宣统二年) 《昆山新阳二县镇乡调查细则》, 民国 《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 8 《地方自治》, 第 405 页

下、406 页上。

民国《相城小志# 沿革》,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8 册, 第 28 页上。



东镇, 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欲联合多数乡镇, 设一总公所起见0, ① 以达到办理镇自治的标准。

在太仓州和镇洋县, 还有 / 以地方习惯上之便利与夫财政担负之困难, 有应量为变通0 的

考虑。按照此原则, 太镇除城厢外, 共划二十四个自治区域, /计州县合并者一区, 曰毛家市,

州境独有者九区, 曰沙溪、三老、鹿河、王秀桥、直塘、思九、双凤、璜泾、浮陆; 县境独有

者十四区, 曰刘河、刘何、新东、阜桥、半泾湾、湖川塘、新丰、方家桥、陆渡桥、蓬莱、牌

楼、岳王、茜泾、新塘0。②

在昭文县的东张市发生一件比较有趣的事件。宣统二年划自治区域, 全县共设四市三十一

乡, 以东张市、东周市、横塘市组成东张乡。③ 可是, 东张市以 /壤地较小, 调查少漏0, 固有

区域迄无依据为由, 欲 /不以自治时代之乡界、实行村制之区界为根据, 仅就东张市为范围0④

办理自治。后来市人 /据光绪九年本邑赈灾征信录, 东张市管有都图, 计共九图0, ⑤ 故以 /九

图为东张市固有区域, 亦即东张市管辖范围, 以壤地广狭计, 东西距离稍狭, 约三里许, 南北

距离稍广, 约九里许, 西南至东北较远, 有十里许0, ⑥ 从而制造出一套全新的 /区域传统0。

按照晚清曾经实施过赈灾或者平粜的范围来确定自治区域, 是常熟县和昭文县在办理地方

自治时所乐意采取的一种方式。其时, 由两县共办的城厢自治区, 除了包含城内部分, 还占及

梅里、庙前、王市、罟里村、汤家桥等处, 共九十六图, ⑦ 以至 /厢境大逾城内四五倍0 之

多, ⑧ 仅就昭文一县而言, /东三场廿五都又八图九图二十图, 距城皆在十里之外, 又如王市之

东一场四都八图, 距城更有二十五里之遥, ,余如罟里村、汤家桥等处, 尚有二十余图, 离城

亦在十里内外, 皆为城自治厢区所并包0。⑨ 城厢自治区之所以这样划的理由是, 这些地方曾经

/皆归城区平粜, 民情习惯已久, 划乡反形不便0。lu 这显然与 /城区以城厢为标准, 厢之界划未

连者, 以街市毗连为断, 不拘区图, 但中间间隔半里以上者, 不得以毗连论0lv 的相关规定不

符。后来昭文县绘送梅里区图给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 /将自请划入厢界之东三场廿五都十八

上下图, 复行绘入梅里镇, 该镇图中均注都图地名, 绝不一见与城厢兼载, 地名分立图段, 不

用都名者, 体创迥别0。lw 以上纰漏竟然被筹办处细心的职员发现, 于是该处在做出常熟县和昭

文县 /前次所送城厢区域图所划区域, 占有九十八图之多, 城外界线较城区广阔四五倍, 绝非

固有之厢界0lx 判断的基础上, 责成予以更正。常昭二县之所以会想到用赈灾和平粜的标准来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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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lu

lv

lw

lx

《批昆新二县详复城东镇自治公所现划四区由》,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7 《批牍类》, 第

41 页。

民国《镇洋县志# 附录# 自治》, 《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府县志辑》第 19册, 第 145 页下。

民国《双浜小志》卷 1 《沿革》,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11 册, 第 157 页上。

民国《双浜小志》卷首《例言》, 第 155 页下。

民国《双浜小志》卷 1 《区域》, 第 158 页上。

民国《双浜小志》卷 1 《区域》, 第 158 页下。

《常昭城议事会庚戌秋季常会速记录议决案》, 南京博物院藏宣统二年油印本, 第 21 页。

《常熟自治文件# 论说门》, 南京博物院藏宣统二年油印本, 不分页。

《计抄呈常昭县自治筹备公所正副所长邵松年、徐兆玮、胡炳益呈为区域牵混理由各执呈请批示饬县遵

章分划以重宪政事》, 《常熟自治文件》, 不分页。

《常昭城议事会庚戌秋季常会速记录议决案》, 第 22页。

《计抄呈常昭县自治筹备公所正副所长邵松年、徐兆玮、胡炳益呈为区域牵混理由各执呈请批示饬县遵

章分划以重宪政事》, 《常熟自治文件》, 不分页。

《常熟自治文件# 论说门》。

《批昭文县邓思宇等禀请更正自治区域并呈图说由》,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7 《批牍类》,

第 89 页。



定自治区域, 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传统区划理念下以城镇为中心的 /区域传统0 完全没有形成,

时人于是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 /标准0, 临时抱佛脚地重塑所谓 /固有之境界0。

一些自治单位在确定自己的自治区域时, 最可能出现的争端就是与邻近自治单位就区域界

限问题产生纠葛。位于吴江县的平望镇, 虽然统辖二百七十余圩作为其自治区域, 但仍达不到

办理镇自治的标准, 只能成立平溪乡公所, 因而不得不请求重划区域, 欲向邻近的盛泽镇借

/正角等三十八圩0 地。而盛泽镇公所辖一百八十三圩, 以 /界限本极分明, 绝无与他区错杂之

处,,历来修筑圩岸, 平粜放账, 清丈归户, 清乡编查, 无一不归盛区办理0 为由, 断然拒绝

之, 并宣称平望所辖区域 / 似非过狭, 苟嗣后调查详确, 亦未始无由乡而市之望, 正不必为邻

区截长补短而始利进行0。①

归属于元和、吴江、青浦三县的章练塘镇, 在明清两代为嵌入松江府青浦县的一块插花地,

/隶吴江者不过十余方里,,而由镇以达该县, 中间转隔青浦及浙江之嘉善县界, 其元和辖境又

横隔于青浦南北两境之中0。② 宣统二年, 青浦县人邹铨上书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 /指陈沿革

形势, 条举分合利弊, 因请以地并青, 以正疆界0, 地方自治筹办处合议通过, 随札元江青三县

会勘, 遂决定章练塘一带所有元和、吴江两县属地悉数割隶青浦。③ 这件事本来稀松平常, 与清

末民初办理自治时尽量消灭 /插花地0 的原则也不相悖。但在章练塘并入青浦的过程中, 一直

有一班 /热心自治者0, 奔走游说, 欲联合附近的大小蒸区及西坪区, 并入章练塘, 以组织市

(镇) 自治。因为按照办理自治章程, /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 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0。若不合

并大小蒸区及西坪区, 人口数量肯定不够。也许是这些热心自治者宣传得力, 市自治竟然一度

办成了。然而, 之后每届会议, /事杂言庞, 多私见, 少公理, 致碍进行0。很快, 大小蒸及西

坪区以次脱离独立, /章练塘复成乡区, 既而自治机关由政府一体撤销0。④ 应该说, 像这样的自

治区域的分合在清末民初并不罕见, 然而, 如果我们再对照邹铨的 《上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条

陈请将章练塘镇之元江二邑归并青浦县事》一文, 就会发现事情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

南漳, 旧属元一图        194    白浒头, 旧属元一图       184

西蔡, 旧属元一图、北二图    394    王家堵, 旧属元二图       159

鹤荡, 旧属元二图        221    砖桥, 旧属元三图、北四图    384

章练塘僻在青邑, 虽名为元江青三界, 实则青邑地方户口均占多数, 元和不及十之三,

吴江不及十之一耳。若合元江于青浦, 其户口可符镇额, 所出议员与职任权利均得完全,

享有镇自治会资格。⑤

民国《章练小志》卷 2《户口》记载了民国三年三月清乡调查的人口数字, 而且公布了这些人口

原属的区域, 具体如下:

塘岸, 旧属元四图     188   花园, 旧属元四图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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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盛泽市公所为盛泽自治区域变更困难给民政厅长的呈文 ( 1912 年 10 月 16 日)》, 转引自吴江县档案馆

编: 《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 (盛泽专辑) # 档案部分# 组织、区划沿革》 (内部资料) , 1986 年铅

印本, 第 2 页。

《札行元和青浦两县批吴江县详章练塘镇区域三邑士绅议决分办并呈图请示文》,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8 《文牍类》, 第 470 页。

民国《章练小志》卷 1 《区域沿革》,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 第 2册 , 第 798页上。

民国《章练小志》卷 1 《区域沿革》, 第 799 页下。

邹铨: 《上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条陈请将章练塘镇之元江二邑归并青浦县事》, 民国《章练小志》 卷 1

《区域沿革》, 第 799 页下。



田湾, 旧属元四图     238   网埭, 青五十六图            107

镇东上塘, 旧属元六图   1454   中上塘, 旧属元六图           745

西上塘, 旧属江三十图   1231   东下塘, 旧属元六图           742

中下塘, 旧属元五图    891   西下塘, 旧属江七图          1396

俞家浜, 旧属江三十图    78   钟家浜, 旧属江七图           357

南横港, 旧属江七图    141   北庄, 东属元七图, 西旧属江三十图    969

丁王浜, 旧属元六图    256   尤家泾, 西属元六图, 东旧属元八图    894

王家村, 旧属元八图    674   后村, 旧属元八图            192

高家埭, 旧属元九图    397   泖口, 旧属元九图            436

尤家村, 旧属元九图    179   东庄头, 旧属元十图           158

三家村, 旧属元十图    311   东目圩, 旧属元十图           543

小目圩, 旧属元十图    109   陆家浜, 旧属元九图           363

沈家埭, 旧属元十图    385   陶嘉埭, 旧属元十图           299

南甪, 旧属元十一图    143   南洙, 旧属元十一图           167

长溇, 旧属元十一图    495   综计                 16250

透过以上这些人口数字, 我们极易发现邹铨所谓 /青邑地方户口均占多数, 元和不及十之三,

吴江不及十之一耳0 的论断已不攻自破。合并大小蒸区及西坪区不过是想增加些户数, 使这一

谎言撒得小一点罢了。当时的另外一份文件宣称: /章练塘一镇, 虽属元江青兼辖, 而青浦辖

境, 僻在四乡, 市集繁盛之处全属元江两邑。0① 如果此情属实, 则青浦县只有把 /四乡0 的范

围划得大一些, 才能获取青浦籍在章练塘镇人口总数中的绝对多数。难怪吴江、元和两县人士

知其用意后, 会 /以改隶为辱, 以合并为耻, 不待核准, 率行分办0。② 此处笔者无意质疑邹铨

的背后意图, 只想说明清末民初乡镇自治对区域进行重构的过程中, 有意强化、制造甚至窜改

/固有之境界0 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可举一个苏州地区以外的例子。位于嘉兴府秀水县北的王江泾镇,

在办理地方自治时, 是这样确定其固有范围的:

以官制证之, 曾设同通, 视为重地, 以营制证之, 泾镇千总汛地, 南起金桥, 东北至

油车港, 北与西北抵吴江所属之黎里、黄溪、盛泽界。曩时行政经划, 固以郡城迤北闻川

左右周围二三十里内各乡里, 悉统于泾镇。自明以来, 相仍数百年, 前人著录故事, 所以

不拘于一街市。③

如果单看这条材料, 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下述信息: 王江泾镇的固有境界, 并不局限于街市范围,

而是以同知和千总两者所管辖区域加以综合考虑后确定的。这完全符合自治条文中有关 / 固有

之境界0 的规定, 没有任何疏漏。唯一感到遗憾的只是, 这种表达的时间序列非常模糊, 以

/自明以来, 相仍数百年0 这么长的一个时段, 来加重对固定疆域之延续性的强调, 难免使人有

所怀疑。假如我们翻阅与这段一材料的出处相同的相关记载, 就会有如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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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行元和青浦两县批吴江县详章练塘镇区域三邑士绅议决分办并呈图请示文》,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8 《文牍类》, 第 469 页。

《照会沈顾问恩孚前往章练塘晓谕督同合办选举具覆文》,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 (宣统三年) 卷 8 《文牍

类》, 第 616 页。

宣统《闻川志稿》卷 1 《疆域# 道里附》, 《中国地方志集成 # 乡镇志专辑》 第 19 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年, 第 571 页上。



元代设巡检司 ( 《至元嘉禾志》) , 明及国朝因之 ( 《大清一统志》)。或云: 明初裁, 宣

德初复设弓兵三十名, 国初弓兵二十名。雍正十三年, 裁巡检司, 题设总捕同知, 乾隆七

年, 改驻督粮水利通判, 二十三年, 知府曾曰理请建通判署 ( 《嘉兴府伊志》)。

王江泾分防营汛, 顺治七年设。①

且不管元明时代的巡检司辖区与清代总捕同知的辖区是否一致, 以及总捕同知设立的时间尚不

足十年, 仅从时间上看, 总捕同知、分防营汛和通判均设立在清代, 以上 /自明以来, 相仍数

百年0 的疑点自可迎刃而解。这已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时人旨在精心编造地方经野故事的本意。

所谓 /固有之境界0 的作用也是有两面性的, 它既可以作为合并和重塑区域的借口, 也可

以作为抵制合并的理由。分隶元和、吴江、青浦三县管辖的周庄镇, /隶元者三十五乡, 隶江者

三十五乡, 隶青者十七乡, 此该镇固有区域也0, 自创议筹备自治, 除青浦县以区域明晰素主分

办别无争议外, 元和士绅主合, 吴江士绅主分, 各执一说, 两不相侔。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几

经协调无果, 不得不以合并后 /全县户籍粮额仍不免有改隶之繁0② 为理由, 决议饬令三县各就

固有境界分办。透过这一事例, 似可发现传统贡赋体制下的区划理念在此时仍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我们在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对 /区域0 的解释上, 更可以加深这一印象: /怎么叫做 -区

域. 呢? 就是大大的一块地方, 画为无数的界址, 分出此疆彼界, 定各个区域的名称, 这就算

-区域. , 仿佛现在的某乡某区某都某图是也。0③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 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划分学区、警区和选举区, 来重构以往的县级以

下区划。然而, 地方自治条款中既有相对严格的人口标准, 亦有强调固有区域和固有习惯的规

定, 按照地方自治章程, 凡人口满五万以上者始行镇自治, 可惜 /江苏省人口满此数者, 除通

商各埠外, 殊不多见,,以各属区域适用镇制者为尠0。④ 于是不免会发生一些生搬硬套的举动,

甚至把贡赋体制下的区划和自治区域强拉在一起, 去编造某些本不存在的 /区域传统0, 而 /镇

的地方人口减少, 可以改为乡, 有时乡的地方人口增加, 可以改为镇0, ⑤ 如此富有弹性的标准,

也助长了划分自治区过程中的随意。我们只有明白, /乡镇固有区域, 自清季自治实行, 始粗具

有界限0, ⑥ 才能更好地理解市镇管理周围的四乡, 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容置疑的事实。市镇管辖

的区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逐渐与传统基层区划融为一体, 才演变为增添了许多新职能的

行政单位。有关这一点, 民国年间已被人认识到, /乡之上未尝以镇相统也, ,各以居处之乡

名, 不以镇相标榜也。盖前世镇之户口未多, 其后商事日繁, 户口渐聚, 村镇交易, 各就其便,

于是某村常赴某镇交易者, 即曰某镇之某村。此由地理之近便, 而成自然之区划, 固未有行政

上之统辖也0。⑦

施坚雅对于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论述, 绝不仅仅具有 /类型学0 的价值, 实际上在暗示

我们重视 /空间本身的逻辑0, 如果忽视这一点, 硬把自然市场体系的联网整齐划一到与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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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并不一致的行政体系之中, 不免会陷入跟清末民初时的人们一样的尴尬境地。不过, 施坚

雅没有把市场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关系置于特定的地方历史过程中进行探讨, 从而忽视了贡赋体

制下的区划对市场体系相反相成的作用, 也就不可能理解市镇管理周围四乡所经历的曲折过程。

以上研究表明, 明初苏州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 /都0 何 /区0, 这不光是为了凸现出

/都0 /区0 这类区划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目的是表明每个商业聚落都仍然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

责。自明中叶以降,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 市镇对乡村呈现出一定的统摄力, 以 /市镇0 为单位

的区划观念逐渐抬头, 但很少有市镇纯粹用市场体系的话语来表达其认同, 更多的是借助巡检

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来界定自己的范围。由于市镇乃人口财赋聚集之所, 治安问题

较乡村促迫, 在商业聚落设立巡检司、同知、通判或者分防县丞, 分管一定区域的治安, 成为

极为常见的现象。清中叶以后, 稍具规模的商业聚落大都设立了巡检司之类的行政机构, 设立

巡检司, 无疑在事实上扩大了市镇原有的地域范围, 但这绝不是指商业聚落管辖的范围, 而是

颇具行政色彩的 /镇0 的辖区; 借助驻防机构赋予的某些 /权威0, 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

方行政运作, 相应取得了和一向凌驾于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① 到了清末民初, 办理

乡镇自治, 按照人口数重构以往的县级以下区划, 5万人口成为 /镇自治0 和 /乡自治0 之间的

分野, 由于江南商业聚落密集分布, 能够达到 5万人标准的传统市镇数量很少, 很多原来被称

作 /镇0 又没有行政驻节的地方不得不改称 /乡0, 于是围绕 /镇0 的标准问题产生了诸多争

端。我们不能把市镇对周围村落的行政统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而是要将市镇辖区的形成置于

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就江南地区而言, 市镇 /固有之境界0 的构建, 需要一个长期历史

过程的累积,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直至清末民初, 才逐渐产生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镇管村0

的机制。

〔作者吴滔, 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510275〕

(责任编辑: 仲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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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卜正民的说法, 商业聚落是中华帝国晚期唯一能够挑战地方行政系统的空间单位 (参 T imo thy

Brook, / T 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 ing Local Administrat ion,0 p. 3. )。然而, 商业聚落却远不能像行

政单位那样可以给某一个区域以相对固定的 / 边界0 , 所以, 它时常借助后者来维持其有效运转。



the T urf an Uig ur ica and Khara Kho to T angut Buddhist tex ts.

Immigrants and Culture in Linp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u Songdi ( 35)

Im migr ants to L inpa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 ay be classif ied into

three g roups: those from the North at the turn of the N 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new comers f rom the North and the Nor theast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tho se f rom the South.

Inf luenced by the native cultures of these im migrants, a m erg ing of cultures occurred in Linpan.

The indigenous southern culture exper ienced a shif t to a culture based on northern characterist ics

w ith northern nomadic inf luences. H ow ever, the lo cal cultur e of L inpan f inally evolved into one

that w as based m ainly on southern characterist ics y et bore som e influences fr om northern t rad-i

t ions of the remote past .

Demarcation of Grassroots Distri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Jiangnan Area dur-

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Suzhou as an Example Wu T ao ( 51)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it ies and tow ns in the Jiangnan area w ere at tached to a certain

÷du"(都) or÷qu" (区) , indicat ing that each city and tow n bo re the burden of grain and levee tax es

as did villages. From the mid-M ing Dynasty, it gr adually becam e a common pract ice to demarcate

ar eas by cit ies and tow ns, the limits of w hich of ten coincided w ith those of the dist ricts governed

by or gans below the level of county , such as xunj iansi (巡检司) . 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

local administ rat iv e operat ions that centered round the public services o f cit ies and tow ns gained

an equal status w ith the org ans in char ge of grain and levee tax es, although the lat ter had alw ay s

been above the form er . H owever, the mechanism o f÷v il lag es gover ned by tow ns"as it is under-

stood today did not appear unt il the late Qing Dynasty w hen tow ns and tow nships gained autono-

m y. The conflict arising f rom the÷standar ds"of cit ies and tow ns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ear ly

20th century w as actually an outcom e of the changing dem ar cat ion of grassroo ts dist ricts over a

long tim e perio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in the Thirty-First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Xianqing ( 72)

In the 30th year of the Kangx i reign, an ant-i Christ ian incident occur red in H angzhou, pr ov-i

ding a histor ical opportunity fo r the Western m issionaries in China to urge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to lif t the prohibit ion against Christ ianity issued in the 8
th

year o f the Kangx i reign, and re-

consider its policies concerning Christianity. In the 31
st

year of the Kangx i reign, the Edict of

To lerat ion w as finally issued in r esponse to various influences, creat ing a relat iv ely easy environ-

m ent for the activit ies o f Catho lic m 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draw ing much at tent ion f rom the

European Catho lic community . It st imulated further efforts on the par t of Eur ope to preach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Edict of To lerat ion w as also used as a w eighty bargaining counter by

the French envoy 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Ü in his negot iat ions w ith Q i Ying, the Gover-

nor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to press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to com pletely lift the pr ohib-i

t ion against Cathol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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